

[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淮南市“十四五”文物
保护利用规划》的通知
淮文旅〔2021〕54号
 
各县区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局属各单位，机关各科室：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淮南市“十四五”文物保护利用规划》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021年12月31日

[bookmark: _I_I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Toc91755546]“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也是淮南市文物事业发展的关键阶段。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加强全市文物事业改革创新发展，根据《安徽省“十四五”文物保护利用规划》、安徽省《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淮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等文件精神和要求，制定《淮南市“十四五”文物保护利用规划》。
第一章  背景形势
[bookmark: _Toc91755547][bookmark: _Toc256000047]第一节  “十三五”时期发展成就
“十三五”以来，淮南市文物部门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及省市党委政府的部署，全市文物保护和利用各项工作扎实推进、成效明显。
各类文物资源保护管理基础逐步夯实。目前已核查摸清各类文物点739处，扎实推进文物保护单位定级申报，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增至8处（新增合并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增至25处（新增5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99处（其中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新增41处，提升定级6处，现状57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四有”工作全部落实，并会同规划部门编制《淮南市紫线规划》，相继颁布并实行了《寿县古城墙保护管理办法》《淮南市寿州古城保护条例》，文物管理规范化、法制化得到全面加强。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不断推进。寿县古城保护工程、寿县清真寺修缮工程、大通区九龙岗民国建筑群保护工程等有序开展。寿春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淮南战国楚王陵（武王墩墓）保护及发掘工作得到重点推进。寿县、凤台县及市辖区内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工程持续开展。
[bookmark: _Hlk45028340]革命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体系不断完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登记定级保护逐步开展。印发《淮南市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推进实施侵华日军淮南罪证遗址保护展示等多项工程。
博物馆社会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持续增强。博物馆共有文物藏品2万3千余件，推出展览70余项，接待观众122.8万余人次。精品原创展览质量和水平明显提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成效和影响。安徽楚文化博物馆主体工程建设完成，争创国家一级博物馆和极具影响力的地区特色博物馆。
文物保护利用的考古工作基础不断夯实。淮南战国楚王陵（武王墩墓）保护及发掘工作、寿春城遗址公园考古发掘、寿州窑遗址考古发掘等重点工作快速推进。配合基本建设和工程选址等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及时、有效开展，助力淮南市重大项目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
文物安全保障和防范工作全面加强。依法管理和巡查督查力度全面加强，文物部门联合市消防救援支队等相关部门定期开展安全联合督查机制建立，文物单位定期进行安全巡查及文物领域“三项治理（行动）”工作得到全面落实，文物保护安全责任人制度有效推行，文物安全保障显著增强。 
	专栏1.“十三五”淮南市文物工作主要指标

	指标内容
	现状指标

	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数量
	1项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1项

	国家大遗址
	1处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单位
	1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8处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5处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57处

	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242处

	不可移动文物点
	407处

	国有备案博物馆数量
	7家

	非国有备案博物馆数量
	3家

	博物馆馆藏文物/珍贵文物数量
	23911/2991件（套）

	博物馆推出展览
	70项

	博物馆参观人数
	122.76万人次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数量
	20处

	列入全省首批革命文物名录
	11处

	革命文物主题陈列展览
	4项

	国家课题“考古中国”研究项目
	2项

	基本建设考古调查、勘探、考古发掘
	20项

	文物保护管理人员数量（在编）
	71人

	文物建筑及革命旧址保护展示工程
	12项

	文物消防安防防雷工程
	5项

	文物保护单位“四有”工作完成率
	100%

	市级以上古墓葬类文物保护单位纳入监控系统
	100%

	制定颁布市级文物保护法律法规
	3项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利用规划
	10项


[bookmark: _Toc91755548]第二节  “十四五”时期发展形势
[bookmark: _Toc256000070][bookmark: _Toc256000016][bookmark: _A_F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___________3][bookmark: _______________2]“十三五”时期，淮南市文物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基础薄弱和投入不足的短板依然显著。文物保护管理机构不够完善，专业人员种类和数量配置均存在短缺，力量薄弱，业务经费严重不足。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处于被动看守或应急防护状态，文物保护系统性有待加强，低级别文物保护力度不足，前置性预防性保护工作机制有待完善。博物馆建设体系有待完善，资源整合利用不足，藏品研究和展陈水平仍需提升，非国有博物馆管理有待规范，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能力需加强。革命文物资源调查、研究、保护有待整体规划推进。文物安全监督管理难度大，低级别文物防火防盗安全设施不完善，文物巡护能力有限，文物安全隐患还未完全消除，文物执法力量仍显薄弱，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有待加强。文物资源综合利用和文旅融合路径创新不够，文物保护成果惠及人民群众的社会效益没有充分发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文化自信很大程度已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和目标。文物是国家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也是重要的发展资源，国家和省级层面推出一系列推动文物事业发展的重大政策举措，着力推进文物保护利用与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推动我国文物事业进入新发展阶段。“十四五”时期，淮南市文物保护利用和发展传承工作亟待进一步强化，加强配套政策保障和人财物等各项投入，在确保文物安全底线、夯实文物管理基础的同时，深入挖掘文物资源价值和发展潜力，积极拓展文物活化利用和文旅融合创新，推动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积极融入淮南市发展大局，助力经济社会优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助力高品质人居环境营造，赋能淮南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长三角区域重要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聚力实现新阶段现代化美好淮南和文化强市建设。
[bookmark: _Toc24113][bookmark: _Toc26324][bookmark: _Toc20855][bookmark: _Toc91755549][bookmark: _Toc80525866]第二章  总体思路
[bookmark: _Toc91755550]第一节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市党委政府关于文物工作的决策部署，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彰显地域历史文化特色，促进文物合理利用和满足人民文化需求，推动全市文物保护利用工作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bookmark: _Toc91755551]第二节 基本原则
[bookmark: _Hlk67491622][bookmark: _Hlk67491595]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守文化立场，坚定文化自信，保护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坚持依法保护。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牢固树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责任重大的观念，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严格依法保护，筑牢文物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文物犯罪，加强执法督察，规范举报流程，提升全社会文物保护法治意识。
坚持合理利用。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创新保护传承和利用方式，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示范推动文物活化利用。坚持文旅融合发展，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物保护与文化旅游各领域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
坚持深化改革。坚持全面深化文物领域各项改革，激发发展活力，破解影响文物事业持续发展、制约文物作用更好发挥的体制机制问题，推动文物事业积极融入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长三角区域发展大局，积极融入更高水平的开放，惠及民生，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全面提升文物博物馆单位公共文化服务能力，让文物活起来，让人民群众共享文物保护成果。
[bookmark: _I_IV_IV_39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Toc91755552][bookmark: _Toc256000020][bookmark: _Toc256000010]第三节 发展目标
[bookmar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bookmark: _Toc256000174][bookmark: _O_E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Toc256000172][bookmark: _Toc256000176][bookmark: _Toc256000183][bookmark: _O_G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O_C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O_D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O_F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Toc256000177][bookmark: _O_H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Toc256000178][bookmark: _Toc256000182][bookmark: _I_V_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I_V_I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I_V_II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I_V_V_____][bookmark: _I_V_IV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Toc256000184][bookmark: _Toc256000186][bookmark: _O_P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O_Q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Toc256000187]到2025年，文物资源状况全面摸清，革命文物资源普查和名录公布全面完成。文物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得到有效保护修缮，可移动文物保存环境大幅度改善，重要文物保护和展示工程高质量完成，前置性预防性保护工作模式基本建立，文物保护修复科技水平显著提升。特色鲜明、富有活力的博物馆体系基本建立，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和社会教育作用更加凸显。市县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建设完善，专业人才力量不断加强，文物保护管理职能更好发挥。文物安全责任体系更加健全，文物法治管理水平显著提高，安全形势持续好转。文物活化利用水平明显提升，文博创意产业快速发展，文物旅游融合持续深入，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成效显著。淮南地域文化标识构建形成，文物保护利用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新阶段现代化美好淮南建设中全面发挥作用。
[bookmark: _Toc256000125]展望2035年，淮南文物保护利用创新创造活力得到充分激发，走出一条助力区域发展、展示魅力淮南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为新阶段现代化美好淮南的建设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专栏2.“十四五”淮南市文物保护利用发展主要指标

	指标内容
	现状指标
	规划指标
	指标性质

	文物资源要素综合管理
	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1项
	1项
	预期性

	
	国家大遗址
	1处
	1处
	预期性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建设
	1项
	2项
	预期性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挂牌
	——
	1项
	预期性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8处
	12处
	预期性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5处
	32处
	预期性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57处
	65处
	约束性

	
	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242处
	260处
	约束性

	
	文物保护单位“四有”工作完成率
	100%
	100%
	约束性

	
	颁布市级文物保护利用法规政策
	3项
	一批
	预期性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规划编制率
	88%（7处）
	100%（8处）
	约束性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规划编制率
	4%（1处）
	40%（10处）
	预期性

	
	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两线”
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完成率
	——
	100%（33处）
	约束性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预防性保护
	——
	100%
	约束性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预防性保护
	——
	60%
	预期性

	博物馆高质量特色发展
	国有备案博物馆
	7家
	8家
	预期性

	
	非国有备案博物馆
	3家
	8-10家
	预期性

	
	一级博物馆
	——
	1家
	预期性

	
	二级博物馆
	2家
	3家
	预期性

	
	博物馆推出展览
	70项
	100项
	约束性

	
	云展览、云社教、文物直播项目
	——
	5项
	约束性

	革命文物保护传承利用
	淮南市革命文物名录
	20处
	一批
	预期性

	
	革命文物公布各级保护单位
	18
	20处
	预期性

	
	革命文物（不可移动）保护修缮工程
	2处
	4处
	约束性

	
	革命文物（不可移动）三防工程
	1项
	5项
	约束性

	
	革命文物主题陈列展览
	4处
	5处
	约束性

	考古发掘和阐释研究
	“考古中国”研究项目
	2项
	2项
	约束性

	
	楚汉文化及淮河文化研究项目
	3项
	4项
	约束性

	
	考古成果出版数量
	——
	3项
	预期性

	
	考古出土文物移交
	——
	3项
	预期性

	
	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
	1项
	预期性

	
	入选“安徽重要考古新发现评选”
	——
	1项
	预期性

	
	考古工作站、考古研究基地
	1处
	2处
	约束性

	文物安全监督管理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防火防盗安全设施建设率
	63%
（5处）
	100%
	约束性

	
	文物博物馆中一级风险单位
防火防盗安全设施建设率
	——
	100%
	约束性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防火防盗安全设施建设率
	——
	60%
	预期性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巡检率
	——
	100%
	约束性

	
	县级以上的古墓葬安防监控系统
	市级以上
	100%
	约束性

	加强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淮南市文物保护局机构建设
和编制保障
	与市博物馆合署
	100%
	约束性

	
	淮南市考古与文物保护中心机构建设和编制保障
	——
	100%
	约束性

	
	市属六区文物保护管理专门机构建设和编制保障
	——
	100%
	预期性

	
	文物保护管理人员数量（在编）
	71人
	100人
	预期性

	
	文物专职巡查人员数量
	——
	33人
	预期性

	
	文物巡查车辆配备数量
	3辆
	6辆
	约束性

	
	文物管理及专业紧缺人才培训
	——
	4批
	约束性


 
	专栏3.“十四五”淮南市文物保护利用发展重点任务

	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目前进展
情况
	“十四五”执行目标

	文物资源管理项目
	淮南市文物信息数据库建设
	未开展
	实施完成

	
	国保和省保 “两线”纳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
	未开展
	实施完成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规划编制
	持续开展
	实施完成

	
	文物保护单位定级申报管理
	持续开展
	持续开展

	文物保护利用重大项目
	寿春城
遗址
	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项目寿县古城墙预备申遗
	持续开展
	持续开展

	
	
	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发掘项目
	持续开展
	持续开展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正在建设
	阶段完成

	
	
	寿县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建成开放
	正在开展
	实施完成

	
	淮南战国楚王陵（武王墩墓）
	主墓保护性设施建设
	未开展
	实施完成

	
	
	主墓考古发掘项目
	正在开展
	实施完成

	
	
	主墓出土文物应急抢救性保护
	未开展
	阶段完成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未开展
	阶段完成

	
	
	遗址博物馆建设
	未开展
	启动建设

	
	
	陵园考古勘探与发掘项目
	正在开展
	阶段完成

	
	
	楚文化考古研究基地暨淮南市考古与文物保护中心建设项目
	未开展
	实施完成

	
	
	考古成果宣传工程
	未开展
	阶段完成

	
	淮南汉代文化（刘安家族墓地）价值挖掘和保护利用
	未开展
	阶段完成

	
	淮南市矿业博物馆建设
	未开展
	启动建设

	文物保护修缮工程项目
	淮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预防性保护工程
	未开展
	实施完成

	
	文物平安工程及“天网工程”
	阶段完成
	实施完成

	
	文物建筑保护修缮工程
	持续开展
	持续开展

	
	革命旧址保护修缮及“三防”工程
	持续开展
	持续开展

	
	博物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
	持续开展
	持续开展

	考古与文物保护科研项目
	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项目
	持续开展
	持续开展

	
	寿州窑考古发掘项目
	持续开展
	持续开展

	
	省考古所寿县工作站基地文物保护设施改造提升项目
	正在开展
	实施完成

	
	淮南市地下文物埋藏区、水下文物保护区勘探、考古前置
	正在开展
	持续开展

	活化利用与文旅融合项目
	寿县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片示范区建设（寿春城考古遗址公园+寿县博物馆群聚落）
	未开展
	启动建设

	
	瓦埠镇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设项目
	未开展
	启动建设

	
	淮南市城市发展溯源暨九龙岗民国建筑群史迹和矿业遗产综合（文化遗产、生态环境和新业态培育）展示利用项目
	未开展
	启动建设

	
	安丰塘水利文化与乡村旅游项目
	未开展
	启动建设


[bookmark: _Toc91755553][bookmark: _Hlk86228200]第三章  加强文物资源要素综合管理
[bookmar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完善各级文物资源保护管理机制，提升文物资源要素动态管理水平，健全部门协同管理，提升规模化综合保护管理能力。
[bookmark: _Toc91755554]第一节 加强文物资源要素动态管理
加强淮南市不可移动文物及可移动文物（含水下文物）资源普查和登录，完善文物及其相关要素信息收集整理和档案建设。配合安徽省文物信息数据库和安徽省文物综合管理平台建设，推进淮南市文物信息数据库建设，完成文物及其相关要素数字化档案建设。
做好淮南市不可移动文物定级申报管理，完成第九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推选申报工作，遴选公布第七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完善可移动文物征集登记管理，定期开展馆藏文物定级备案工作，加强民间收藏文物调查，做好考古出土文物、涉案文物移交。
[bookmark: _Toc91755555]第二节 完善各级文物保护管理机制
[bookmark: _Toc256000097]加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四有”管理工作，强化文物保护范围和核心地点挂牌标识，完善档案管理，加强保护管理机构能力建设。调整完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划定公布新增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加强与各级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逐步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纳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对各类文物本体及环境实施严格保护与管控，将文物保护管理刚性要求落实落地。在国土空间规划中明确各类文物点坐标落位，落实重点规划建设项目范围并在国土空间规划中预留空间。
加强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点标识、建档、管护等措施，建立档案和日常保养维护机制，明确管理责任人，推动保护责任制落实落地，使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得到定期有效管护，加快推动将其中价值较高的文物遗存公布为相应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
[bookmark: _Toc91755556]第三节 健全部门协同管理机制
建立健全文物保护利用多部门协同管理机制。加强文物、发展改革、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统筹协调和履行职责；加强与宣传、财政、工业和信息化、民政、水利、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商务、公安、应急管理等部门的沟通协商，强化各类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协同，加强制度、政策、标准的协调对接。
加强淮南市域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空间统筹规划。推进淮南市历史文化遗产富集地带八公山——舜耕山南麓一线资源整合，围绕寿春城遗址（含安丰塘和淮南王刘安家族墓地）、淮南战国楚王陵和贵族墓群、淮南矿业遗产（含九龙岗民国建筑群和侵华日军淮南罪证遗址）等划分三大片区，依托良好的山水环境，结合资源空间分布结构和组团特征条件，立足长远目标，深入挖掘资源潜力，推进规模化综合利用与发展，统筹谋划国土空间规划、城乡建设、重大基础设施（交通、水、电、气、通讯等）工程建设和重点建设项目。
加强跨区县大型遗址的整体保护，推进国家和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等重点工作，落实重大工作协同推进方案和任务。加强城乡文物保护，配合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乡建设管理局进一步加强寿县历史文化名城整体格局和历史风貌的保护，推进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联合相关部门加强对革命文物、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水利遗产的保护，加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当代文物保护。
	专栏4. 加强文物资源要素综合管理项目

	1. 淮南市文物信息数据库建设
开展淮南市文物信息数据库建设，全面、系统、及时、准确地搜集和存储相关信息，包括并不限于文物本体信息、文物环境信息、考古与科研成果、历史文化信息、保护管理信息等，根据保护利用需求不断推进信息挖掘与研究分析，为全市文物资源保护利用提供全面、可靠的信息数据支撑，推进文物信息资源开放利用共享。
2. 文物保护单位定级申报管理
加强淮南市不可移动文物定级申报和保护管理。积极推动淮南战国楚王陵（武王墩墓）、侵华日军淮南罪证遗址（半山村建筑群）、中共寿县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斗鸡台遗址申报第九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推动中共寿县小甸集特支纪念园、正阳中学苏式建筑群、安丰塘县城遗址、高大门建筑群、寿州总兵署大门、淮安客栈、报恩寺等申报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遴选公布第七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重点加强凤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窑居式”知青宿舍旧址（龚集窑洞建筑群）、姚氏家族墓、白泥孤堆、淮河能源集团建筑群、东岳庙、孙氏故居等文物推选申报。


[bookmark: _Toc91755557][bookmark: _Hlk86229088]第四章 加强不可移动文物系统保护利用
分级分类加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加强重要遗址及文物密集区整体保护，持续改善低级别文物保存状况，推进文物前置预防性保护，构建淮南市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体系。
[bookmark: _Toc91755558]第一节 加强文物保护项目管理
完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落实已编制完成的保护规划公布、实施和定期评估，积极推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重点完成《侵华日军淮南罪证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寿春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修编，启动《淮南王刘安家族墓地保护规划》编制。
针对存在重大险情、重大自然灾害隐患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及时开展抢救性保护工程。分年度开展淮南矿业所办公楼、迎水寺遗址等省市级以上文保单位重点文物建筑的保护修缮工程，基本消除重要古代和近现代文物建筑险情。加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点保存情况排查，逐步实施抢险加固和保护修缮工程，持续改善低级别文物的保存状况。
加强文物保护工程全流程管理，做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项目计划，指导推进保护工程项目方案编制，强化事前、事中、事后监管，严把方案审核、中期检查、竣工验收“三关”。规范国家和省级文物保护工程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完善市县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程经费管理机制。
[bookmark: _Toc91755559]第二节 推进重要文物整体保护展示
加强重要大型遗址整体保护展示，做好国家“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寿春城遗址保护展示工作，基本完成寿春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并实现主动开放，力争寿春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挂牌。推进淮南战国楚王陵（武王墩墓）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初步完成陵园范围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积极申报安徽省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bookmark: _Toc256000087]加强寿县古城墙与相关文物的整体联动保护，结合寿县历史文化名城整体格局和历史风貌的保护，依托寿州古城区及周边寿春城遗址、芍陂（安丰塘）等各类文物的保护与展示，加强文物历史时空关系研究，推进寿县文物密集区域整体保护和有机联动展示利用。结合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项目预备申遗工作，加强寿县古城墙与其他古代城墙的联合保护和展示，提升寿县文物国际国内影响力。
统筹推动淮南战国楚文化及汉文化文物资源整体规划和保护利用。以寿春城遗址、淮南战国楚王陵（武王墩墓）、淮南战国楚王陵（李三孤堆墓）、黄泥孤堆（黄歇墓）等文物保护展示为重点，加强淮南战国楚国都城遗址、楚王陵及楚国高等级墓群整体保护与展示。以刘安家族墓地为重点，加强淮南汉代文物价值挖掘和保护利用。
[bookmark: _Toc91755560][bookmark: _III_IV_V______]第三节 加强文物前置预防性保护
加强文物保护科技创新，运用新技术、新材料推动文物维修和预防性保护项目，推动淮南市文物保护工作方式由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转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实现有效预防性保护，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基本实现有效预防性保护，探索推进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预防性保护，使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保存状况明显改善。
落实国家土地出让的考古前置政策要求，制定淮南市“先考古、后出让”的配套政策，开展全市开发区文物状况评估，推进全市“标准地”建设中的文物评估工作，加强地下文物埋藏区、水下文物保护区的勘察与认定，建立相应的保护措施体系。
	专栏5. 加强不可移动文物系统保护利用项目

	1.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规划编制
推动已编制完成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寿县古城墙保护总体规划（2014—2030）》、《安徽省寿县安丰塘（芍陂）文物保护规划（2017—2030）》、《寿州窑遗址保护规划》、《寿县清真寺保护规划》、《寿县孔庙保护规划》的政府公布、组织实施和定期评估。推进正在编制的《侵华日军淮南罪证遗址保护规划》、《寿春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修编》完成并公布实施。启动并完成《淮南王刘安家族墓地保护规划》编制工作。
2. 重点文物建筑保护修缮工程
分年度开展市级以上文保单位重点文物建筑的保护修缮，基本消除重要古代和近现代文物建筑险情。近3年拟重点开展高氏民居、姚家巷民居（镇南蜡烛厂旧址)、李氏民居、北隆兴建筑群、薛正跃宅、日军地堡、南宿舍碉堡、淮南矿业所办公楼、中共寿凤临时县委旧址、迎水寺遗址、赵锡珠民居的保护修缮。
[bookmark: _Hlk86231613]3. 寿春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工程
[bookmark: _Hlk86232811][bookmark: _Hlk86232819]积极推进寿春城遗址公园的考古发掘，完成寿春城遗址柏家台南建筑基址保护展示、景观坝区域环境整治、西南郊墓葬区及车马坑（西圈墓地）保护展示、寿春城考古遗址公园标识系统建设、西南拐角塘战国窑遗址保护展示、西护城河区域环境整治工程，完善展示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力争初步建成集遗址保护、考古展示、科普宣传、滨水景观为一体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实现面向公众的主动开放，争取寿春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挂牌。
4. 战国楚国王陵及高等级墓群保护展示工程
积极推进淮南战国楚王陵（武王墩墓）考古发掘及出土文物保护，统筹推进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文物本体与周边环境保护，完成淮南战国楚王陵（武王墩墓）主墓保护性设施建设、主墓考古发掘、楚文化考古研究基地暨淮南市考古与文物保护中心建设；实施并阶段性完成陵园考古勘探与发掘项目；组织和实施围绕主墓发掘成果展示报道等宣传工程项目；启动淮南战国楚王陵遗址博物馆建设；推进淮南战国楚王陵（武王墩墓）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并初具规模，争取申报省级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编制实施《淮南战国楚王陵保护与展示利用规划》《淮南战国楚国高等级墓群保护规划》，加强淮南战国楚国王陵及楚国高等级墓群的整体保护与展示。
5. 世界遗产申报及综合提升工程
加强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项目寿县古城墙预备申遗工作，加强考古基础研究，深入挖掘遗产价值，加强历史格局和发展脉络研究，完善遗产监测预警保护，推进寿县古城墙与其他古代城墙的联合保护和展示。深入研究挖掘芍陂（安丰塘）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综合遗产价值，提升遗产保护展示宣传综合效应。
[bookmark: _Hlk86229122]6. 文物保护单位预防性保护工程
逐步推进淮南市文物保护单位预防性保护工作。试点实施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预防性保护项目，积极运用新技术、新材料，提升预防性保护材料、方法和技术手段应用，实现常态化切实有效的预防性保护。推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基本实现有效预防性保护，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保存状况明显改善，探索建立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预防性保护管理体制、经费保障机制等内容。


[bookmark: _Toc91755561][bookmark: _Hlk86233202]第五章 推动博物馆高质量特色发展
推进淮南市各级各类博物馆高质量发展，丰富博物馆征藏体系，突出博物馆收藏研究和展陈特色，充分发挥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与教育功能，增强博物馆发展活力。
[bookmark: _Toc91755562]第一节 完善淮南市博物馆体系建设
加强淮南市县综合性博物馆建设，重点推进淮南市博物馆改造提升，完成寿县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凤台县博物馆布展和对外开放，大力推进综合性博物馆提质升级。
加强淮南专题类特色博物馆建设。结合战国楚王陵（武王墩墓）考古发掘和遗址公园建设，启动淮南战国楚王陵（武王墩墓）遗址博物馆建设。依托淮南市矿业工业遗产富集特点，筹备建设淮南矿业博物馆，展现淮南市矿业工业发展史和城市建设史。筹备建设凤台县花鼓灯艺术等综合性民俗文化博物馆。依托寿县古城各类文物文化资源保护与展示，探索建设博物馆聚落群发展途径。
落实非国有博物馆政策扶持，推动国有博物馆与行业博物馆、非国有博物馆结对共建，加强对非国有博物馆建设发展和业务指导，优化非国有博物馆资源利用，引导非国有博物馆实现多元特色发展。
推动淮南市各级各类博物馆建设发展、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形成城乡布局基本合理，类型丰富，特色突出，文化展示、公共服务及教育研究功能基本完备的淮南市博物馆体系，依托博物馆充分展示淮南古代历史、城市发展史和优秀传统文化，整合打造博物馆旅游城市。
[bookmark: _Toc91755563]第二节 加强博物馆藏品征集与保护
[bookmark: _Toc256000124]加强全市博物馆藏品征集管理，完善博物馆收藏体系，充实博物馆藏品数量和类型，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相关文物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藏，开展科技、现当代艺术、传统工艺、生态保护、工业农业生产等专题收藏，鼓励博物馆征集民族民俗文物等特色文物。
建设淮南市考古与文物保护中心，其下设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部门，积极运用新技术、新材料开展文物维修和预防性保护。组织申报和实施馆藏珍贵濒危文物保护修复，提升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水平。加强馆藏文物收藏保管基础设施和标准化库房建设，改善博物馆藏品保存环境，提高馆藏文物保护风险预控能力。申报并开展馆藏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推进藏品数字化信息的开放共享。
[bookmark: _Toc91755564]第三节 提升博物馆展陈和服务水平
加强博物馆藏品和策展研究，提升博物馆基本陈列质量和特色，围绕楚文化、汉文化、水利及农业遗产、矿业遗产等突出体现淮南历史文化和城市发展特色的主题，集中文物资源持续推出高质量精品专题展览。依托藏品数字化项目，推出网络云展览，利用新科技创新博物馆展览展示方式。
推进博物馆、纪念馆、文物收藏保管单位联合办展、巡展、互展。利用考古发掘研究成果，推出淮南战国楚王陵（武王墩墓）阶段性考古成果展。依托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项目，推动寿县古城墙与其他古代城墙联合举办中国古城墙专题联展。加强与省市其他博物馆间的协同合作，积极策划文物展览的区域合作与对外交流。
提升博物馆社会宣教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实施文博讲解员提升工程，招募培养志愿者讲解员，讲好讲透文物背后故事，做好文物信息的社会教育传播。推动博物馆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促进学校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教育教学，丰富教育课程体系，共建教育项目库，推进博物馆教育规范化、标准化。实施博物馆研学计划，推介一批博物馆研学课程和研学路线。
[bookmark: _Toc256000136]利用“5·18”国际博物馆日、自然和文化遗产日，广泛组织开展社会教育和宣传推介活动。广泛深入开展在博物馆里过传统节日、纪念日活动。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均衡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加强博物馆在社区和农村开展各类公共文化服务。
[bookmark: _Toc91755565]第四节 增强博物馆发展活力
优化完善博物馆体制机制。分类推进博物馆理事会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非国有博物馆管理，落实非国有博物馆政策扶持。完善博物馆绩效激励制度，陈列展览策划、教育项目设计、文创产品研发取得的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等，按规定纳入本单位预算统一管理，可用于藏品征集、事业发展和对符合规定的人员予以绩效奖励等。
加强社会文物收藏和流通管理，开展文物流通领域登记交易，鼓励支持合法规范收藏社会文物，完善文物流通经营相关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展览、教育和文创开发，培育引导博物馆志愿者服务队伍不断壮大，使志愿者成为博物馆与社会连接的重要纽带。
推进博物馆馆藏资源开放共享，以文物博物馆单位和文化创意设计企业为主体，深入挖掘文物的价值内涵和文化元素，加大原创文化产品和衍生产品开发研制力度，打造文化创意品牌，发展文物文化创意产业，让文物活起来。
	专栏6. 推动博物馆高质量特色发展项目

	1. 重点博物馆建设布展工程
[bookmark: _Hlk87454320]推进完成淮南市重点博物馆建设和布展工程。完成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布展工作，2022年实现对外开放。推进凤台县博物馆凤台历史文物展布展，2025年实现对外开放。根据考古工作进展，积极筹备淮南战国楚王陵（武王墩墓）遗址博物馆建设，考古发掘完成后实施建设工程，主体建筑规划面积7000平方米，争取2025年建成。规划于淮南市大通区九龙岗镇建设淮南矿业博物馆，规划面积4000平方米，2025年完成建设筹备。
2. 博物馆馆藏文物保护提升工程
加强馆藏文物抢救性修复与预防性保护工作，建设淮南市考古与文物保护中心，提升淮南市馆藏和出土文物修复与预防性保护专业水平，加快实施漆木器文物等珍贵濒危文物的保护修复，持续申报实施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加强淮南市文物单位文物收藏保管基础设施和标准化库房建设，改善文物保存环境，提高风险预控能力。
3. 博物馆精品专题展览工程
[bookmark: _Hlk85022730]结合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布展、淮南战国楚王陵（武王墩墓）考古成果展示、淮南王刘安家族墓地保护、安丰塘保护利用、矿业遗产调查研究等，推出楚文化专题、汉文化专题、城市矿业史专题等3项大中型原创展览，1项世界水利灌溉遗产及农业、文化遗产主题综合展览，围绕寿县古城墙联合申遗策划1项中国古城墙专题联展。积极申报安徽省博物馆十大精品展览推介项目。
4. 博物馆宣传教育提升工程
加强发挥博物馆社会宣教与学校教育功能。开展淮南市博物馆讲解员培训，指导各级各类博物馆招募培养志愿者讲解员，建立专家、专职及志愿者互为补充的讲解员队伍，提升讲解员知识涵养和讲解能力。推动博物馆教育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针对青少年年龄、文化程度、兴趣需求设计博物馆教育课程和研学课程，促进青少年更好地了解文物和博物馆。鼓励中小学校与博物馆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将利用博物馆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
5. 博物馆文创产品研发工程
鼓励各级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及其他文化文物单位开展文化创意产品和衍生产品开发研制，打造本单位本地区文化创意品牌，注重体现淮南历史文化和文博单位特色。鼓励文化创意设计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创意产品研发、生产、经营等，发展文物文化创意产业，完善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收入分配政策。


[bookmark: _Toc91755566][bookmark: _Hlk86234247]第六章 加强革命文物保护传承利用
[bookmark: _I_IV_________][bookmark: _I_IV_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I_IV_I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I_IV_III_38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00______1500][bookmark: _III_II_VI_____][bookmark: _III_III_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Toc256000059]加强淮南市革命文物资源调查和片区保护，健全革命文物安全防范体系，创新革命文物展览展示和传承利用方式，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
[bookmark: _Toc91755567]第一节 完善革命文物资源保护
加强对淮南市革命文物、史料的调查征集和认定管理，组织淮南市文物部门会同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委党史地方志等部门对全市革命文物进行认定，逐批公布淮南市革命文物名录，提升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保护级别。根据安徽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总体工作规划，加强淮南市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规划保护。
健全革命文物保护管理机制，坚持抢救性和预防性保护并重。加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保存情况排查，统筹项目和资金投入，逐步完成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保护修缮，近期重点开展已列入安徽省首批革命文物目录的红二十五军军部临时驻地旧址、中共寿县中心县委联络站旧址，以及侵华日军淮南罪证遗址半山村建筑群、警备队遗址等革命旧址的保护修缮。推进实施馆藏革命文物保护修复计划，改善革命文物藏品保管和陈列展览条件。
[bookmark: _Toc91755568]第二节 加强革命文物安全防范
定期开展革命纪念馆和文物建筑消防安全检查，推进革命文物建筑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加强革命文物安全防范设施建设，重点实施侵华日军淮南罪证遗址（淮南大通万人坑教育馆）等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和革命纪念馆的消防、安防工程，提高革命文物安全防范能力，消除安全隐患。
全面加强革命文物安全监管，落实政府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革命文物管理使用者直接责任，定期开展革命文物保护状况检查评估。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聘请文物保护员，进行革命文物看护巡查。加大革命文物机构法人违法等重大案件的查处力度，严肃责任追究，确保革命文物本体和环境、历史风貌不受破坏。
[bookmark: _Toc91755569]第三节 推进革命旧址展示利用
提高革命纪念馆展陈和服务质量，做好革命陈列展览的更新提升。结合庆祝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等重大事件，指导淮南博物馆、革命纪念馆组织推出革命文物精品展览。推动博物馆、革命纪念馆资源共享和联展巡展。加强馆藏革命文物数字化展示利用，推动线下展览与线上展览结合互动。
加强依托革命文物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宣传，鼓励学校、党校参观、凭吊就近的革命旧址、烈士墓、纪念设施，到革命旧址、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开展现场教学，推动革命文物红色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进学校进教材进课堂，弘扬党和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组织拍摄革命文物故事微视频、革命旧址短片、革命人物纪录片，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宣传月等多种形式主题活动，提升革命文物社会教育和宣传效果。
	专栏7. 加强革命文物保护传承利用项目

	1. 革命文物保护修缮工程
[bookmark: _Hlk85019852]加强淮南市革命文物、纪念设施的保护利用，主要包括清代晚期、辛亥革命时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罪证遗址、烈士（名人）墓以及当代修建的纪念设施等。继续完成红二十五军军部临时驻地旧址、中共寿县中心县委联络站旧址、侵华日军淮南罪证遗址半山村建筑群、警备队遗址等4处革命文物保护修缮。逐步开展其余已列入淮南市首批革命文物名录的革命文物保护修缮。
2. 革命文物“三防”工程
推进革命文物建筑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加强革命文物安全防范设施建设，重点实施侵华日军淮南罪证遗址（淮南大通万人坑教育馆）、淮南新四军纪念林陈列馆、中共小甸集特支纪念园、中共寿县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中共寿凤临时县委旧址（宓子祠）的消防、安防工程，定期开展革命纪念馆和文物建筑消防安全检查，提高革命文物安全防范能力，消除安全隐患。
3. 革命文物精品展览工程
[bookmark: _Toc256000153]结合庆祝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等重大事件，指导淮南新四军纪念林陈列馆、侵华日军淮南罪证遗址（淮南大通万人坑教育馆）、中共寿县小甸集特支纪念园、赵氏住宅（赵策故居）、凤台县抗日民主政府纪念园等组织推出革命文物精品展览。加强展览策划研究，适度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增强革命文物陈列展览的互动性体验性。
4. 革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
依托革命文物大力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加强革命史料、资料和文物的研究，编纂出版系列革命文物知识读本。组织拍摄革命文物、革命旧址、革命人物等纪录片、专题片以及短视频、微电影，通过新媒体和网络传播等方式，加强淮南市革命文物背后的革命故事、奋斗故事、英雄故事的公众宣传，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bookmark: __________________3][bookmark: 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III_III_VI__________][bookmark: ________________2018__2022___][bookmark: _Toc256000075][bookmark: _Toc91755570][bookmark: _Hlk86234262]第七章 加强考古发掘和阐释研究
[bookmark: _III_V_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Toc256000076]加强国家重大课题考古研究和淮南地域文化考古研究，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构建淮南地域文化标识，纳入安徽省地域文化标识体系建设。
[bookmark: _Toc91755571]第一节 推进重要考古发掘项目
根据考古中国“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夏文化”课题研究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需要，积极开展战国楚王陵（武王墩墓）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做好寿春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考古发掘，发挥考古在寿春城遗址、淮南战国楚王陵（武王墩墓）大遗址保护利用中的支撑作用。开展多学科研究，发挥科技在考古发掘研究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提升考古研究能力和水平。争取淮南战国楚王陵（武王墩墓）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加强淮南地域文化考古研究，深入挖掘寿春城遗址、战国楚王陵墓群、寿州窑遗址、寿县刘安家族墓地等文化内涵和价值，继续开展寿州窑遗址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大力加强淮南楚汉文化和淮河文化特征研究，推动构建淮南地域文化标识体系，彰显淮南楚风汉韵和淮河文化特色，纳入安徽省地域文化标识体系建设。
[bookmark: _Toc91755572]第二节 加强考古工作支撑保障
建设安徽省楚文化考古研究基地暨淮南市考古与文物保护中心，实现有专业场所、专业队伍和专项经费支撑，切实保障、提升田野考古和出土文物保护研究工作水平，完成支撑和保障淮南战国楚王陵（武王墩墓）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应急保护的首要任务。同时，以淮南战国楚王陵（武王墩墓）国家重点考古研究项目实施为契机，在考古发掘研究、出土文物保护和文物考古项目实施管理等方面，培养、锻炼和造就一支高水平队伍。支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寿县工作站基地文物保护设施改造提升项目。
[bookmark: _Toc91755573]第三节 加强考古成果研究宣传
[bookmark: _Toc256000149][bookmark: _F_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F_J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加强在楚文化研究方面的考古课题规划，配合推进考古资料整理，出版《寿县寿春城》《寿县团结村墓地》考古报告，发表寿春城遗址、淮南武王墩墓和寿州窑遗址等阶段性考古发掘研究报告。依托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专业研究机构，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准确讲述淮南市古代历史和发展脉络，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
策划、组织和实施淮南战国楚王陵（武王墩墓）考古发掘成果宣传工程。积极参加“安徽重要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和“优秀考古工地评选”活动。积极开展公众考古，举办考古知识公益讲座，向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宣讲考古和文物知识，增强文化自信。
[bookmark: _Toc91755574]第四节 加强保障基本建设考古
积极配合“先考古、后出让”制度落实，加强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做好城乡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工作，为引江济淮、铁路、公路、水利等重点工程建设保驾护航。
	专栏8. 加强考古发掘和阐释研究项目

	1. 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项目
依托寿春城遗址（含西南小城）和淮南战国楚王陵（武王墩墓）考古研究项目，积极参与开展考古中国“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夏文化”国家重大课题研究项目，重点推进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淮夷文化等重大历史问题方面的研究，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贡献淮南力量。
2. 楚汉文化及淮河文化研究项目
深入挖掘寿春城遗址、战国楚王陵墓群、寿州窑遗址、寿县刘安家族墓地等文化内涵和价值，加强淮南楚汉文化研究和淮河文化特征研究。结合“安徽五大文化建设重点项目——安徽淮河文化研究”项目，探讨淮南市淮河流域文化和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互动关系，梳理相关研究成果纳入安徽淮河文化文物信息数据库。
3. 寿春城遗址考古发掘项目
持续推进寿春城遗址钻探和考古发掘，增进对寿春城遗址城墙、城内布局、建筑形式以及王陵区、贵族墓葬区和北山墓葬群的研究认识，总结寿春城所代表的楚文化特征，并和其他几个楚国都城进行比较研究，揭示楚国晚期都城建设制度，完善对楚国城址的总体认识和研究，了解楚文化和其他文化的融合和相互影响。同时，配合旧城改造及时进行抢救性考古钻探和发掘，根据工作进度编写、出版年度简报，出版《寿县寿春城》报告和《寿县寿春城钻探报告》。
4. 淮南战国楚王陵（武王墩墓）考古发掘及出土文物保护项目
严格执行淮南战国楚王陵（武王墩墓）考古发掘计划，完成主墓室考古发掘，开展陵园考古勘探与发掘项目。做好主墓出土文物应急抢救性保护，完成主墓墓室本体保护加固工程，于椁室发掘前完成主墓保护性设施建设、出土文物应急保护及考古实验室等用房的建设和设备购置工作。及时开展考古揭露的重要遗迹遗物现场保护，对于需要进行特殊保护处理的遗物或者需要整体提取、切割的遗迹，采用相应的科技手段提取至实验室进行专门保护和修复工作。做好发掘微环境的控制，包括光照及湿度温度，土壤PH值及含水率等，细化相应的保护方案。
5. 考古研究基地建设项目
建设安徽省楚文化考古研究基地，配套建设文物标本库、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依托研究基地支撑淮南战国楚王陵（武王墩墓）考古发掘、出土文物保护、文物存放保管和资料整理等，基地还将承担考古与文物保护研究成果转化、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学术交流和研学访问接待等方面职能。同时，依托该基地建设淮南市考古与文物保护中心。
开展寿县考古工作站功能改造提升，规划新建建筑面积8000㎡，挖掘工作站资源潜力，发挥研究、保护、宣传、展示、交流等综合功能，并增设寿春城考古遗址公园考古研究中心。


[bookmark: _Toc256000014][bookmark: _Toc91755575][bookmark: _Hlk86234291]第八章 加强文物安全监督管理
落实各级文物安全管理责任，完善文物安全防护设施建设，强化文物安全巡查和隐患排查，加强文物安全监督和执法督查。
[bookmark: _Toc91755576]第一节 健全文物安全管理体系
[bookmark: _Toc256000103][bookmark: _Toc256000127][bookmark: _D_A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D_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推动将文物安全纳入地方政府年度考核评价体系，督察落实文物安全主体责任，竖立文物保护的政绩理念。明确政府相关部门监管责任和管理使用者直接责任，加强与公安、消防、住建、气象等部门沟通协作，建立文物安全会商制度，实现信息互通、资源互享、通力协作常态化。 
健全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文物安全管理网络，推行政府购买文物保护服务，聘任文物安全保护员，制定基层文物保护员岗位管理制度，全面落实各级文物、博物馆单位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示公告制度，切实增强文物保护的使命感责任感。
[bookmark: _Toc91755577]第二节 提升文物安全防范能力
[bookmark: _III_IV_III__________________100________][bookmark: _Toc256000068][bookmark: _Hlk86234471][bookmark: _Toc256000072]实施文物平安工程，推进文物安防、消防、防雷“三防”项目实施，实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博物馆中一级风险单位防火防盗安全设施全覆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防火防盗安全设施基本覆盖。强化“天网工程”，实现县级及以上的古墓葬安防监控系统全覆盖，增强墓葬文物安全预警和安全防护能力。开展文物被盗、破坏和火灾风险评估，建立文物安全档案，编制和实施县级文物安全防范规划。组建常态化、专业性文物安全巡查队伍，聘任文物安全保护员，对市区所有文物单位定期进行安全巡查。结合安徽省文物安全监管平台建设，推进文物安全远程监管、消防物联网监控和文物安全监管人工智能巡检，基本形成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文物安全防护体系。
[bookmark: _III_IV_IV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Toc256000073][bookmark: _Toc256000069]协同消防救援部门开展文物博物馆单位消防安全防范治理。定期联合市消防救援支队，对市辖区及寿县、凤台县境内的文物建筑及博物馆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督促文物建筑及博物馆的所有人（使用人）对安全隐患及时进行整改，推进文物建筑、博物馆消防安全标准化，增强火灾预警防控能力。开展文博单位常态化安全检查督察，重点抓好元旦、春节、“五一”、“十一”重要时间节点文物建筑和博物馆单位消防安全督察检查，消除事故风险隐患。举办文物安全培训，健全各类文物安全应急预案，针对性开展应急演练。
[bookmark: _Toc91755578]第三节 加强文物安全执法督察
加强执法督察，坚守文物安全底线，对各类文物犯罪活动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完善严防、严管、严打、严治的长效机制。督察督办重大文物行政违法案件和损坏文物安全事故，与相关部门开展常态化联合执法巡查，开展打击盗掘、盗窃、倒卖文物等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完善和畅通文物监督举报渠道，规范举报流程。
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进一步明确文物行政管理机构与文物执法机构职责范围，加强协作配合，规范执法程序，建立文物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等制度。开展文物公益诉讼专项监督，完善重大文物安全事故、违法案件责任追究机制，健全文物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加强文物行政执法人员岗位培训。
	专栏9. 加强文物安全监督管理项目

	1．文物平安工程
完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防”项目建设，实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博物馆中一级风险单位的安全设施达标率100%。加强申报实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三防”项目。重点实施寿县清真寺、寿县孔庙、孙叔敖纪念馆等文物消防、安防和防雷工程，完成县级以上的古墓葬安防监控系统建设，消除墓葬盗掘等安全隐患。
2. 文物安全应急管理提升工程
持续推行文物建筑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推动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和国有博物馆、纪念馆建立专职消防队伍和微型消防站，按照规定配备相应的消防装备和灭火器材，达到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水平。健全各类文物安全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文博单位消防队伍技能“大比武”竞赛和日常防火灭火训练、应急疏散演练活动。
3. 文物安全监管能力提升项目
依托安徽省文物安全监管平台建设，推进无人机、机器人、物联网感知等先进智能技术装备在文物安全检查与执法巡查领域的普及应用，逐步实现文物安全远程监管、消防物联网监控和文物安全监管人工智能巡检。
4．文物执法督察能力提升工程
加强淮南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督察职能和人员配置。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中，明确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文物执法工作。建立文物行政处罚案卷评比、文物行政执法指导性案例遴选机制。加强文物行政执法人员岗位培训。 


[bookmark: _Toc91755579]第九章 推进文物活化利用与文旅融合
示范推动文物资源活化利用，依托各类文物博物馆开展文物精品旅游，全面推进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促进传统文化弘扬宣传。
[bookmark: _Toc91755580][bookmark: _Toc256000089]第一节 示范推动文物活化利用
[bookmark: _I_IV_VI_4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加强淮南市重要文物资源保护展示利用，通过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文化保护传承片区等，集中打造淮南市重要文物文化标志，突出呈现淮南地域文化特征和资源特色。
[bookmark: _Hlk87576013]围绕淮南战国楚王陵（武王墩墓）考古遗址公园、寿春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拓展文物展示利用方式和途径，创新打造大型遗址保护利用示范园区，探索与市场接轨的管理运营方式。
依托寿春城考古遗址公园和寿州古城丰富多样的文物资源，探索建设寿县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示范片区，加快寿春城考古遗址公园和寿州古城文旅融合建设升级，加大文物开放力度，利用古城内具备条件的文物建筑作为博物馆、陈列馆等公共文化设施，推动一批古代建筑、近现代文物建筑的保护活化利用示范项目，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特色的博物馆聚落群。
依托安丰塘整合文物、自然资源、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保护与发展，推进遗产各类价值及文物环境的有机综合展示利用，打造特色鲜明的水利风情文化旅游区，促进生态农业、乡村旅游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bookmark: _Toc91755581][bookmark: _Toc256000012]第二节 创新推进文旅融合发展
挖掘淮南市文物资源特色，推动文物旅游深度融合，结合全域旅游、红色旅游、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智慧旅游发展，培育以博物馆纪念馆、考古遗址公园、文物保护单位为载体的体验旅游、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线路。
利用淮南市博物馆的文物文化资源，充分发挥展示淮南地域文化特色的窗口作用，将博物馆打造成为重要文化景观和城市客厅，推进博物馆纪念馆成为文旅融合重要节点。
依托淮南市革命文物资源，丰富红色旅游产品的内涵，打造红色旅游品牌，重点推进瓦埠镇历史文化名镇与革命文物资源统筹保护利用，建设瓦埠镇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bookmark: _I_V_______][bookmark: _E_H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E_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结合乡村振兴，加强古镇和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推进瓦埠镇、正阳关镇、隐贤镇等古镇整体保护和利用工作，探索古民居认租、认领、认购等保护利用新模式，打造以古镇、古民居、古村落为载体的民宿、研学等乡村旅游新业态。
开展文物资源和生态资源综合利用探索，充分发挥优质资源叠加效用。深入挖掘九龙岗民国建筑群的规划遗产和建筑遗产价值，规划和实施集中成片保护利用工程。围绕九龙岗民国建筑群、淮南矿业遗产、侵华日军淮南罪证遗址、煤矿采空沉陷区生态湿地和舜耕山等，以淮南市城市发展溯源和展示为主题，进行文化、生态、休闲和经济四位一体新空间的创造尝试，打造淮南城市新地标。
[bookmark: _Toc91755582]第三节 促进传统文化弘扬宣传
结合淮南市全媒体传播工程，利用平面媒体、广播、电视及网站、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平台，推进文物全媒体传播工作。重点结合武王墩墓发掘成果展示和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开馆，组织并实施宣传工程，制作精品文物节目、栏目、纪录片、专题片和文艺作品，加强展示宣传与推广。鼓励开发数字文化创意宣传产品，运用云展览、云社教、文物直播等网络传播方式，加大文物传播推广力度。通过各类信息平台定期发布信息，接纳公众意见。
依托文物博物馆单位建设一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历史科普研学基地及红色教育优秀文化传承基地，组织开展历史文化、红色文化等多主题社会教育和研学活动，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发挥博物馆、纪念馆、遗址公园作为社区社群、社会公共场所和平台的作用，开展面向公众的专题讲座、社区科普、中小学生体验等公共服务，主动向周边社区提供遗产教育服务，提供培训和就业机会，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推动地方文化建设。 
[bookmark: _II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II_I______________][bookmark: _III_____][bookmark: _III_I_V_________200__][bookmark: _III_I_VII___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III_I_VII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III_I_IX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III_I_XI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III_I_XII_________][bookmark: 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III_II_V_______][bookmark: _III_IV________][bookmark: _III_IV_V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III_IV_VII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III_IV_IX_2020_12_14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III_V_____][bookmark: _III_VI_____][bookmark: _Toc91755583]第十章 加强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健全各级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建设，加强综合管理、专业技术和科研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为实现淮南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机构和人才基础。
[bookmark: _Toc91755584]第一节 健全机构和队伍建设
健全淮南市文物保护管理机构体系建设。强化淮南市文物保护局行政管理机构职能，改变淮南市文物保护局与淮南市博物馆混合运行的状况，对淮南市文物保护局机构编制、专业人员构成、办公场所和独立运行经费等给予保障。联合安徽省楚文化考古研究基地设立淮南市考古与文物保护中心，负责市域的抢救性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增设市属六区文物保护管理专门机构和人员，履行区级文物行政管理工作。在寿县文物保护中心试点增设国、省保专职巡查股室，开展文物安全巡查。推动在寿县和凤台县县政府职能部门专门成立出让土地文物保护前置考古勘探协调部门。
增加落实淮南市各级文物管理以及业务机构的人员和编制。落实淮南市文物保护局及淮南市考古与文物保护中心人员编制，履行全市文物保护管理、文物执法、抢救性发掘等职能。增加寿县文化和旅游局文物管理人员数量，落实寿县文物保护中心国、省保专职巡查股室人员编制。增加淮南市博物馆、凤台县博物馆陈列设计人员、专职讲解员编制，提高市县博物馆展陈和宣教能力。加强市县安全巡查队伍建设，增加专职巡查人员数量，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定期进行安全巡查，做好巡查车辆配备保障。
按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专门管理机构建设要求，推动建设寿春城遗址、淮南战国楚王陵（武王墩墓）考古遗址公园专门管理机构和综合管理委员会，提升公园建设运营综合管理能力，统筹遗址保护展示和文旅相关产业发展，探索企业参与项目融资、建设运营的管理模式。
[bookmark: _Toc91755585]第二节 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
加强市县文物机构保护管理干部培养，组织开展文物管理、文物安全、博物馆管理业务学习，参加上级单位组织的业务培训，提高文物行政部门负责人及骨干的综合管理能力和业务水平。
开展市县文博机构人员专业培训，组织文物保护修复、展览策划、鉴定研究、文物执法等紧缺专业技术人才的培训活动，加强全市文物工作者技术能力培养和人才储备。
积极与高水平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和专门企业等共同开展合作，借助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工程、展示宣传、活化利用和市场拓展等项目实施，吸纳市县文物管理和文物保护人员参与，尤其推动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人才合作培养，增强市县文物管理人员考古调查发掘和文物保护业务能力。
会同淮南人事部门优化选人用人和人才引进机制，加大对考古及博物馆中青年科研创新人才引进，促进规划、设计、管理等相关专业人才引进，吸收扩大淮南文物保护、文物安全、文物鉴定专家队伍，全面加强文物博物馆单位专业科研和综合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专栏10. 加强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主要指标

	指标内容
	现状指标
	规划指标

	淮南市文物保护局
	——
	8人

	淮南市属辖区文物管理部门
	——
	待定

	淮南市博物馆
	15
	18人

	淮南市考古与文物保护中心
	——
	待定

	寿县文化和旅游局
	22人
	24人

	寿县文物保护中心
	21人
	25人

	凤台县博物馆
	——
	6人

	凤台县文物管理所
	3人
	6人

	淮南市大通万人坑教育馆
	10人
	13人

	文物专职巡查人员
	——
	33人

	文物巡查车辆
	3辆
	6辆

	文物管理及专业紧缺人才培训
	——
	4批

	寿春城遗址考古遗址公园综合管理委员会
	——
	待定

	淮南战国楚王陵（武王墩墓）
考古遗址公园综合管理委员会
	——
	待定


[bookmark: _Toc91755586][bookmark: _Hlk86234384]第十一章 加强规划实施保障
[bookmark: _Toc91755587][bookmark: _Toc87966168]第一节 加强组织领导
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把党的领导贯穿于“十四五”文物事业发展的各领域各环节，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建立党政统筹的文物发展领导机制，建立健全文化和旅游发展的部门协同机制，推动形成“党政统筹、部门联动、行业协同、社会参与”的文物工作治理体系，实现全市文物工作保护利用体系、保护利用能力的全面提升和加强。
[bookmark: _Toc91755588]第二节 加强政策制度保障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政策制度保障。市县国土部门优先保障寿春城、淮南战国楚王陵（武王墩墓）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等重大文物保护利用项目的合理用地需求；通过划拨、征收、租用等流转方式，落实解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的土地权属和使用方式问题。市县发改委应对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重点文物保护展示工程相关的拆迁征地、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等项目在项目计划和经费计划安排中给予保障。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指导性意见，淮南市和县域国土空间规划应落实文物保护需求，协调文物保护与国土空间管理的政策要求与指标体系，制定引导文物合理利用的规划、土地等支持政策和相关配套制度。
[bookmark: _Toc91755589]第三节 加大资金投入和经费保障
做好国家和省级文物保护项目储备和专项资金申报，完善落实地方政府将文物保护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淮南市、县财政部门加强落实市、县文物保护专项经费，加强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一般古建筑抢救性保护经费保障，将文物保护巡查和文物日常保养维护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推进文物保护规划、研究、宣传工作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持续加大博物馆纪念馆物业、运营、研发经费支持保障。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鼓励按照市场化原则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拓宽社会资金进入文物保护利用的渠道。
[bookmark: _Toc91755590]第四节 完善多方参与机制
理顺不同产权、不同管理部门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机制，确定文物使用的直接责任主体和文物保护管理主体，明确各项责任，加强文物挂牌、日常养护和规范使用，落实消防管理和文物修缮工作。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涉及集体、个人、企业等相关方利益时，应充分听取各方诉求并达成共识，必要时可签署合同、协议等明确各方责权利。推动建立社会各界参与文物保护的机制，积极引导社会参与。
[bookmark: _Toc91755591][bookmark: _Toc80525908]第五节 加强规划组织实施
[bookmark: _III_VII_I______________][bookmar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bookmark: _III_VII_V_______][bookmark: _IV___________________]市县各级文物部门应加强对规划组织实施、协调和督导，落实规划建设实施项目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其他上位规划的衔接，协调发改委纳入相关年度政府投资计划；落实重点规划建设项目范围，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国土空间规划中预留空间；结合实际制定和落实地方规划和年度计划，对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政策和重要任务进行细化落地，落实责任主体、明确进度安排、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如期完成。推动市文物保护局会同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公安消防等相关部门成立规划重点任务协调推进会，加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等重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同推进。
